	南京邮电大学文件

	校人发〔2012〕16号


关于部分科级机构设置及调整的通知
各二级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

一、同意后勤管理处、后勤服务集团下设综合管理科、资产管理科、校园管理科、节能科、质量监管科、饮食服务中心、修缮服务中心、三牌楼校区物管中心、仙林校区物管中心、运输服务中心、幼儿园、门诊部、多媒体教学保障中心等13个科级机构。撤销原后勤管理处、后勤服务集团所有科级机构。

二、同意基建处下设综合管理科、工程管理科、工程配套科等3个科级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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